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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20453999_106319027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市府轉知本市已於本（106）年3月20日起實施第一階

段限水，請貴校配合落實節水措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市府106年3月27日高市府水利字第106015650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第一階段限水措施包含：

(一)減壓供水：每日晚上23時至翌日上午6時降低管壓供水

。

(二)停止供水：停供行政機關及國營事業轄管噴水池、澆灌

、沖洗外牆、街道及水溝等非急需或非必要用水。

三、有關水情訊息及節水資訊，可至「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

網（www.wra.gov.tw）」、「節約用水資訊網（www.wcis

.org.tw）」及「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抗旱專區（http://wr

b.kcg.gov.tw/kdw_level/）」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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